


备注：

1.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

成立企业可不填报。

2.若一个采购项目或采购包中含有多个货物采购标的的，则每个采购标的

均应由中小企业制造。声明函中未包含采购的所有货物的制造商的，视为未提

供中小企业声明函，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。

3.若供应商提供的“中小企业声明函”内容不实的，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

中标、成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。

4.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，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

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，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

人，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除外。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个

体工商户，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中小企业。



小微企业证明

投标人：江苏佳楠家具有限公司

生产厂家：夏尔家具科技（苏州）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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